河北经贸大学外语教学部
教学管理工作条例
一、总则

1.为进一步规范外语教学部教学管理工作，适应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增强教师教学质量和岗位意识，顺利完成学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特制定本条例。
2.外语教学部教学管理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由部党政联席会、教研室主任会议或教学、学术指导委员会，在广泛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共同讨论与决策。
二、部门领导职责
1.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充实学科发展战略，增强教师教学和科研改革意识。 
2.负责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协调和处理教学管理方面的各类问题。 
3.负责外语教学部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制定。
4.负责和协调教材的选定和编制，定期组织教师对教材进行评估。
5.指导各教研室制订教学计划，监督和审核各教研室的考试命题和阅卷工作。
6.组织和监督本部门的教学督导工作，及时解决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7.组织和指导教师的科研工作，增强个人和团体的科研能力，推动部门科研发展。
8.制定和完善教师培养方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三、教研室主任职责
1.制定本教研室各级课程的教学计划，讨论教材的选定和使用，安排教学任务，协调教学进度。
2.负责本教研室各门课程的命题、试卷审核及阅卷组织工作。
3.定期召集本教研室会议，交流教学经验，讨论、决定本教研室有关问题并对各项活动做好存档工作。
4. 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虚拟教研室建设与维护工作。

5.组织本教研室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
6.监督和指导本教研室教师的教学工作，对教师在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部党政联席会或教学指导委员会反映。

四、教师职责
1. 接受教研室分配的教学任务和教学安排，因特殊情况需要做出任务调整的教师需在任务书确定前以书面形式向教研室申请，由教研室主任解决，较大问题交外语部教学指导委员会议定。

2. 根据教学大纲精神与本学科的任务独立钻研教材，掌握教材内容，把握重点和难点。根据教研室统一制定的教学计划、教学进度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制定授课计划、撰写教案。积极探索丰富教学内容的途径（如网络），合理采用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使用多次的教材或教学内容应不断更新和扩充新的信息，做到与时俱进。

3.视听说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授课之余应起到应有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应用网络教学的教师应随时了解学生的自学进度，根据进度对学生进行考察。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困难，给与及时解答。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不得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避免出现诸如聊天、无故跨教室走动等现象。

4.按期布置和批改作业，做好考勤，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注重对学生的过程评价。
5. 关注自身的专业发展，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积极参加各种科研活动，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和总结，撰写科研论文，参与教研项目。
6.  按时参加本部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以及本教研室组织的各类教研活动。无故缺席者将在年度考核与岗位聘用评估中按学校相关规定予以扣分处理。
7. 教师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5节以上，认真做好听课记录，交教研室存档。
五、教学任务管理
1.外语教学部各教研室根据各自负责的校区和年级分配教学任务，在学校教学任务增加的情况下教研室之间可协调处理，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
2. 教师每学期承担的班级数原则上不低于外语部在岗教师所承担班级的平均数，有特殊原因需增减任务时须向教研室提出申请，由教研室和部门主管负责领导筹统安排。
3. 命题、监考和阅卷是教师工作任务的一部分。教师应根据课程要求、进度以及学生的实际水平科学命题，试卷需经过教研室主任和主管部领导审核后方可使用。教师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批阅试卷，坚持流水阅卷以保证合理、准确和公正。
4.监考是教师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教师须依照本部门和学校的要求参与监考工作，并严格遵守监考纪律，有特殊原因不能参与者须向部领导提出申请。

六、上课、调课及停课

1. 教师在授课时应着装整洁、大方，举止得体，避免不恰当言论。授课过程中应耐心细致，讲解到位，照顾到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2.教师因各种原因需请假，在可能的情况下首先由本人提前填写调/停课申请表，然后报教学秘书，最后经主管部领导审核批准后做出适当的安排和调整。
3. 教师所缺课时必须补授，原则上规定在销假后两周内补齐。
本条例自2013年4月1日起实施。
                                             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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